國立陽明大學

「公用儀器需求說明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儀器名稱
	中文
	

	
	英文
	

	儀器總價款
	新台幣：             元【500萬(含)以上，請參閱註2】

	提案單位
	

	提案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E-mail：
	

	儀器規格、功能與用途:（請詳述以利委員審查推薦）


	

	現況說明
	所申請儀器設備屬於:

□ 汰舊（請附歷年使用及維修記錄）

□ 增購（請附歷年使用記錄）

□ 新購

本校是否有功能相似儀器：□是(下方請描述現況說明)      □否

說明:


	放置位置

（請勾選及說明）
	1.放置地點：___________大樓 _________室

	
	2.空間屬性：□系所公共空間；□個人實驗室

	
	3.設置環境是否須裝修或增加水電空調（此部分經費須自籌）：□是□否

說明
4.其他說明：（如放置於儀器資源中心者，請先行與本中心聯繫是否有適當空間再行填寫）



	營運
	1.是否收費(營運成本計算請包含維修及材料費，外放設備本中心無法支援經費)
□是（收費辦法：請詳細說明，如每小時或每次收費金額，是否採收支並列方式營運等….，建議採用儀器中心目前儀器收費標準）

儀器中心目前各項儀器收費標準公式：

一、折舊費：設備總值每40萬元為1單位，超過40萬未達60萬元為1.5單位，60萬元至80萬元為2單位，依此類推，每單位以30元記。(每單位費用40萬元分5年攤提，再以全年每天以8小時計之總時數均攤。5年 x12月份 x30 天數x8小時=14400小時；400000元÷14400小時=27.7≒30元/單位)。

二、電費：耗電量為每千瓦/小時為1單位，每單位以2元記，每次操作耗電量不足5元以上者不

    計費。


三、維護費：每年維護費用為設備總值5%計算。


四、計算出之總費用後，以整數50為進位。

□否：(請說明維修費與材料費來源)
2.代客操作：□是□否

代操作服務人員：職稱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設備使用聯絡人：_((((_____（無代客操作請填此欄位）

    3.開放時間與辦法：


	參與使用之研究人員(註3)
	1.

姓名

單位

2.

姓名

單位

3.

姓名

單位

4.

姓名

單位

5.

姓名

單位

6.

姓名

單位

7.

姓名

單位

8.

姓名

單位

9.

姓名

單位

10.

姓名

單位

11.

姓名

單位

12.

姓名

單位

13.

姓名

單位

14.

姓名

單位

15.

姓名

單位




申 請 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單位主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1. 各欄位請詳實填寫，敘述不明或過於簡短可能無法呈現充足資訊供校方審核此申請案之必要性。

2. 請以新台幣編列，若總價超過500萬(含)元之設備，除經儀器使用者委員會通過及校長核定後，尚需送國科會審查，方可進行採購作業。
3. 所有參與使用之研究人員必須填寫「陽明大學儀器提案連署人專用表」，連署人須為本校專任教師。
